
1 

 

复星保德信星福家 2024 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本公司”指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您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本

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

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保险合同采用增额红利的分配方式。 
 

投保须知 
投保年龄 

 0 周岁（须出生满 30 天）至 60周岁 

保险期间 

 终身 

保险费支付 

 交费方式为年交 

 交费期间可选择趸交（一次性）、3 年交、5 年交、10 年交 

保险合同保险费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由您与本公司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一）如被保险人于到达年龄为 17 周岁及以前身故或全残，本公司

按下列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 保险合同的所交保险费； 

2.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上述“所交保险费”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的基本保

险金额所确定的年交保险费×已交费年度数计算。 

（二）如被保险人于到达年龄为18周岁及以后身故或全残，且保险

合同交费期间（交费期间将在保险单上载明）未满的，本公司按下

列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1. 保险合同的所交保险费乘以下表所对应的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 比例 

18 周岁-40 周岁 160% 

41 周岁-60 周岁 140% 

61 周岁以上 120% 

上述“所交保险费”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的基本保

险金额所确定的年交保险费×已交费年度数计算。 

2.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三）如被保险人于到达年龄为18周岁及以后身故或全残，且保险

合同交费期间已届满的，本公司按以下三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或全

残保险金： 

1. 保险合同的所交保险费乘以下表所对应的比例：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到达年龄 比例 

18 周岁-40 周岁 160% 

41 周岁-60 周岁 140% 

61 周岁以上 120% 

上述“所交保险费”按照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的基本保

险金额所确定的年交保险费×已交费年度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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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3.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 

 

上述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本公司只给付其中一项。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给付后，保险合同终止。 

上述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中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包括因红利分配产生的

相关利益。 
 

到达年龄指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1后得到的年龄。 

保险合同交费期间未满时，已交费年度数指保单年度数；保险合同交费期间已满时，已交费年

度数指您与本公司约定的交费年度数。 

保险合同投保时的有效保险金额等于基本保险金额。从第二个保单年度起至被保险人到达年龄

为105周岁所在的保单年度止，保险合同各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按基本保险金额以1.75%年

复利形式增加。自被保险人到达年龄为106周岁所在的保单年度起，保险合同各保单年度的有

效保险金额等于上一个保单年度的有效保险金额。如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有效保险金额也

将同时按照基本保险金额变更的相同比例变更。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保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

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本公司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保险合同终止，本公司向被保险人退还保险合

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保险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您退还保险合

同的现金价值。 

 

分红型保险产品主要投资策略 
本公司依托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对分红型保险产品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在监管机构允

许的投资渠道内，追求长期稳健和可持续的投资策略。 

 

红利及红利分配 
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利差、费差等。 

 死差，是指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死亡率与预定死亡率之间的差异； 

 利差，是指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与预定利率之间的差

异； 

 费差，是指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费用率与预定附加费用率之间的差

异。 

红利分配及实现方

式 

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将于每个保单周年日根据所确定的红利

分配方案确定保险合同当年度的增额红利，并相应增加保险合同的累计

增额红利。同时本公司将根据下列方式确认的金额，在被保险人身故或

全残时给付累计增额红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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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被保险人于到达年龄为17周岁及以前身故或全残，累计增额红

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增额

红利的现金价值。 

（二）如被保险人于到达年龄为18周岁及以后身故或全残，且保险合同

交费期间（交费期间将在保险单上载明）未满的，累计增额红利对应的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增额红利的现

金价值。 

（三）如被保险人于到达年龄为18周岁及以后身故或全残，且保险合同

交费期间已届满的，累计增额红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以下两者

的较大者： 

1.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增额红利的现金价值； 

2.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保险合同累计增额红利×1.0175
(n-1)

（n为保

单年度数，最大不超过被保险人到达年龄为105周岁所在的保单年度

数）上述累计增额红利对应的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本公司只给付

其中一项。 

红利分配政策 在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

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

能为零。本公司会在每个保单年度向您提供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

具体情况。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参与红利分配。 

确定红利水平的影

响因素 

保单的红利水平与公司实际投资收益情况、费用支出情况和死亡率等因

素相关。 

保险合同投保时的累计增额红利等于零，从第一个保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累计增额红利等

于从投保时到对应保单年度的每一年增额红利之和（不计息）。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

认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本公司将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保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

本公司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

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保险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保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证明

和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保险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的，本公

司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 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的

那部分金额。 

保险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等于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累计增额红利的现金

价值之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载于保险单或批单上。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

以向本公司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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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演示 
 

案例一： 

德先生 40周岁，购买了《复星保德信星福家 2024 终身寿险（分红型）》。德先生选择 5年交费，年交保险费 30万元，总计 150 万元，基本保险

金额 1,151,439 元。主要保单年度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被保险

人年龄 

当年度保

险费 
累计保险费 

保证利益 当年度增额红利 累计增额红利 累计增额红利的现金价值 总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总现金价值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现金价值 

保证利

益演示 

红利利

益演示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1 40 300,000 300,000 480,000 89,874 0 4,353 0 4,353 0 4,690 480,000 484,690 89,874 94,564 

2 41 300,000 600,000 840,000 233,079 0 9,084 0 13,437 0 14,731 840,000 854,731 233,079 247,810 

3 42 300,000 900,000 1,260,000 415,107 0 13,818 0 27,255 0 30,402 1,260,000 1,290,402 415,107 445,509 

4 43 300,000 1,200,000 1,680,000 628,710 0 18,555 0 45,810 0 51,993 1,680,000 1,731,993 628,710 680,703 

5 44 300,000 1,500,000 2,100,000 864,483 0 23,304 0 69,114 0 79,813 2,100,000 2,179,813 864,483 944,296 

6 45 0 1,500,000 2,100,000 1,139,103 0 23,712 0 92,826 0 109,069 2,100,000 2,209,069 1,139,103 1,248,172 

7 46 0 1,500,000 2,100,000 1,411,158 0 24,132 0 116,958 0 139,826 2,100,000 2,239,826 1,411,158 1,550,984 

8 47 0 1,500,000 2,100,000 1,433,655 0 24,555 0 141,513 0 172,136 2,100,000 2,272,136 1,433,655 1,605,791 

9 48 0 1,500,000 2,100,000 1,456,401 0 24,987 0 166,500 0 206,069 2,100,000 2,306,069 1,456,401 1,662,470 

10 49 0 1,500,000 2,100,000 1,479,408 0 25,425 0 191,925 0 241,685 2,100,000 2,341,685 1,479,408 1,721,093 

11 50 0 1,500,000 2,100,000 1,502,679 0 25,866 0 217,791 0 279,047 2,100,000 2,379,047 1,502,679 1,781,726 

12 51 0 1,500,000 2,100,000 1,526,235 0 26,316 0 244,107 0 318,225 2,100,000 2,418,225 1,526,235 1,844,460 

13 52 0 1,500,000 2,100,000 1,550,085 0 26,775 0 270,882 0 359,292 2,100,000 2,459,292 1,550,085 1,909,377 

14 53 0 1,500,000 2,100,000 1,574,247 0 27,243 0 298,125 0 402,329 2,100,000 2,502,329 1,574,247 1,976,576 

15 54 0 1,500,000 2,100,000 1,598,748 0 27,717 0 325,842 0 447,407 2,100,000 2,547,407 1,598,748 2,046,155 

16 55 0 1,500,000 2,100,000 1,623,609 0 28,200 0 354,042 0 494,607 2,100,000 2,594,607 1,623,609 2,118,216 

17 56 0 1,500,000 2,100,000 1,648,854 0 28,692 0 382,734 0 544,014 2,100,000 2,644,014 1,648,854 2,192,868 

18 57 0 1,500,000 2,100,000 1,674,504 0 29,190 0 411,924 0 595,716 2,100,000 2,695,716 1,674,504 2,270,220 

19 58 0 1,500,000 2,100,000 1,700,562 0 29,703 0 441,627 0 649,806 2,100,000 2,749,806 1,700,562 2,350,368 

20 59 0 1,500,000 2,100,000 1,727,034 0 30,225 0 471,852 0 706,377 2,100,000 2,806,377 1,727,034 2,433,411 

25 64 0 1,500,000 1,879,011 1,879,011 0 33,108 0 631,389 0 1,030,351 1,879,011 2,909,362 1,879,011 2,909,362 

30 69 0 1,500,000 2,047,530 2,047,530 0 36,363 0 806,568 0 1,434,263 2,047,530 3,481,793 2,047,530 3,481,793 

35 74 0 1,500,000 2,229,645 2,229,645 0 39,945 0 998,991 0 1,934,446 2,229,645 4,164,091 2,229,645 4,16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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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79 0 1,500,000 2,425,224 2,425,224 0 43,881 0 1,210,371 0 2,549,344 2,425,224 4,974,568 2,425,224 4,974,568 

45 84 0 1,500,000 2,633,433 2,633,433 0 48,216 0 1,442,610 0 3,299,364 2,633,433 5,932,797 2,633,433 5,932,797 

50 89 0 1,500,000 2,852,331 2,852,331 0 52,989 0 1,697,820 0 4,205,823 2,852,331 7,058,154 2,852,331 7,058,154 

55 94 0 1,500,000 3,078,087 3,078,087 0 58,254 0 1,978,362 0 5,288,656 3,078,087 8,366,743 3,078,087 8,366,743 

60 99 0 1,500,000 3,304,551 3,304,551 0 64,068 0 2,286,849 0 6,563,097 3,304,551 9,867,648 3,304,551 9,867,648 

65 104 0 1,500,000 3,525,423 3,525,423 0 70,491 0 2,626,197 0 8,040,759 3,525,423 11,566,182 3,525,423 11,566,182 

 

注：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

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2、利益演示表中除被保险人年龄、当年度保险费、累计保险费为保单年度初数值外，其他各项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3、上述利益演示中，假定无欠交的保险费或其他未还清款项。所列保单利益、数值等，均以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周岁年龄计算所得。如果设定的

年龄与实际年龄不同，对应的保单利益和数值等将会有所不同。 

4、总现金价值包括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累计增额红利的现金价值。 

5、总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包括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和累计增额红利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仅给付其

中一项。 

6、以上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温馨提示 
本产品说明书供您理解保险产品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及保险合同为准。 


